
反對派正在綑綁起來聚合力量，為改變香港的政治制
度去博一博。他們宣稱要爭取「真普選」，但這是一個偽命
題。反對派的目標，其實是「爭取真獨立普選」。他們主張
要摧毀憲制的基本法，改為用「國際人權和政治權利公
約」，另搞一套，產生行政長官。

反對派圖拋開憲制搞選舉

「國際人權和政治權利公約」的簽署都是主權國家。反
對派利用了「真普選」的欺騙性語言，推行香港獨立，要
把香港變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共和國，然後按照這個方式產
生行政長官。這樣一來，香港將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完全脫離了中國的憲制。按這個方
向，將會選出一個和中央對抗的行政長官。如果香港走上
這一條路，是完全沒有前途的，接㠥下來的就是香港失去
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大量資金撤出。陳水扁在台灣搞獨
立，造成了台灣的政局動盪，資金大量撤退，經濟急劇滑
坡，大學生大量失業，成為四小龍之中經濟最糟糕的一個
經濟體，就是一個明證。

香港並沒有天然資源，倚賴內地的經濟和天然資源生
存。當年戴卓爾夫人為甚麼要和中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就是因為英國看到，香港離開了中國的各種供應和營商環
境，根本不可能生存和管治，所以，最後決定把香港交回
中國。戴卓爾夫人做不到的事情，反對派在外國勢力的支
持下，企圖推倒聯合聲明重來，建立一個國家形式的政
權，注定會失敗。

反對派提出了一人一票選舉提名委員會，能夠獲得八分
之一的提名委員支持，就可以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而且
一定數量的選民聯署，也可以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這樣
提議的要害，就是要違反基本法，在憲制之外產生政權。
沒有憲制授權而產生的政權，就是非法政權，不可能生
存。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其政權的產生，是沒有憲
制授權的。

選舉的關鍵在於兩問題

選舉2017年的行政長官，關鍵在於兩個問題：一、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安排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不能
違反憲制，不能產生對抗中央的行政長官。二、如果接受
了這樣的憲制條件，就將討論提名委員會怎樣按照選舉委
員會的方式產生，即均衡參與，提名委員會由基層、專
業、工商界、政界四部分人士組成。基本法附件一已經對
這四個組成部分作出了規定，雖然沒有均衡參與這四個
字，但其組成的原則是非常清楚的。接㠥，要討論行政長
官的候選人有多少人。

如果按照反對派提出的有八分之一委員提名，就可以產生一個候選人，
選民聯署也可以產生候選人，那麼，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至少會多達9個人，
票源一定非常分散，將來被選出的行政長官，支持率僅得20%，認受性不
高，根本很難管治香港。

更重要的是，候選人太多，各候選人的政綱紛紛亂亂，每一屆選出來的
行政長官，有關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決策都會出現巨大的差異，香港成功的
經濟環境立即消失，因為投資者根本不能預測五年後香港的經濟政策和環
境是怎麼樣，根本不會對香港投資，香港立即完蛋。所以，選舉方式的設
計，一定要符合香港的現實和未來發展的需要，要能夠保持香港是一個自
由港，保持16.5%低稅率，能夠吸納世界各方面的投資，形成了聚寶盆效
益，產業不斷創新，保持強大的競爭力，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能夠有足夠
的資源保障福利，改善民生。沒有經濟的發展，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香
港的民生就完蛋了。所以，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多不能超過4個。當選者的得
票率，必須超過51%。

在這樣的要求下，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產生，一定要有一個初選的過
程。這個初選，就是提名委員會的投票選舉產生。現在反對派說，這是
一個篩選機制，反對派候選人沒有機會入閘，這種說法是誤導公眾，提
名委員會的初選，完全與選舉委員會的運作一樣，梁家傑、何俊仁一樣
可以報名參加提名委員會的行政長官候選人角逐。他們假如獲得四部
分選舉委員足夠的票數，就可以成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梁家傑、何
俊仁過去參加過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大比數落敗，原因是他們沒有得到
選舉委員的認同。

反對派並非要理性參選

令人擔憂的是，反對派並不是真正希望參加理性的選舉行政長官方案的
討論，他們採取了「佔中」、「拉布」、「仇商仇富」的鬥爭策略，決意要
癱瘓香港的經濟，令香港成為「不能管治的地方」。這就是說，要和700萬
香港市民「攬住死」，這是非常惡毒的想法。「佔領中環」的策劃者，說

「這是和平的行動」「即使被逮捕也不會反抗」「會接受法庭的判決坐監」，
這完全是欺騙的行為。「佔領中環」的核心人物陳玉峰，是2011年7月1日
非法組織堵塞中環交通的人，被警方通緝之後，堅決不肯接受法律的追
究，反對派27個議員集體聯署，反對警方的檢控行動，說成是「政治迫
害」，「有選擇性地檢控」。所以說，反對派的策略根本就是輸打贏要，

「不反抗」完全是假的。將來的「佔領中環」，將會發生激烈的對抗，對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運作，造成極大的傷害。

李卓人領導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並不是一次工潮那麼簡單，而是一次
社會衝擊行動，「佔領中環」的一次預演，是仇商仇富「文革式」鬥爭的
體現，結果是要嚇走投資者，打擊香港商業投資環境的聲譽，打殘香港的
航運業，減少香港工人的工作機會。這就是「佔領中環」的核爆炸威力。
如果這一股勢力能夠上台，香港將會變到怎樣？港人已經可以想見了。

（原載《鏡報》2013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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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香港通往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搭一座

橋，那麼，《基本法》第45條就已經把達至普選

的順序、方法、原則規定得十分完備；而全國

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規定的普選「五步曲」

和2007年12月規定的普選行政長官時間表，又以

憲制性規定為普選之橋打下了堅定、扎實的橋

墩。今年3月，喬曉陽主任委員代表中央政府言

簡意賅地把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概述為三個「堅

定不移」：即中央落實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的普選必須依據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規定是堅定不移的；行

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和不能與中央對抗的原

則是堅定不移的。但是，戴耀廷和所謂「真普

聯」，卻發起拆毀這座民主普選之橋，要以「佔

領中環」為「香港核爆」，將通往普選之橋炸

掉。因此，破壞真普選不是別人，恰恰是高喊

「民主」最響亮的反對派自己，破壞的先鋒又是

戴耀廷等三名發起「佔中」的學者和牧師。

自毀普選橋身 損民生之基

美國著名哲學家、密西根大學教授、以政治

哲學和倫理學見長的專家卡爾．柯恩（Carl

Cohen），在其名著《民主概論》（Democracy）一

書中就開宗明義指出：民主之路首先要有前提

和條件，「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社會的存

在和對社會的自我認同，要是沒有社會的存在

也就沒有理由需要以管理社會的民主了。」香

港社會達到了「社會存在」和「自我認同」沒

有呢？本來應有，但被反對派毀了。

其一，民主普選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社

會，大家可以在這個社會的範圍內活動。因普

選的過程是集體參與的過程。要使這一過程能

夠進行下去，一定要形成一個群體，群體的成

員有某種共同的利害關係決心結合在一起，才

能參與共同的事務。「無論哪種社會，要實現

民主就要求社會成員必須認識到自己是（或被

認為是）該社會的成員。

這是絕不可少的」（引柯恩

原文，下同）。香港16年前

已從殖民管治回歸中國，

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實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但是，反對派及其

「學者」卻要「佔中」，摧

毀這個香港人賴以生存的

心臟。近期的示威遊行，

更有人舉起「光復香港」

的旗幟。這說明他們並不

認為他們是香港已經回歸

中國這一社會的成員，甚

至在反對回歸，反中亂

港，拆毀這一絕大多數港人認可的、作為中國

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社會。這又如何可通往民主

普選之橋呢？

就「自我認同」而言，「佔中」發起人等更

未構成民主普選前提的要求。「真普聯」反對

2017年普選應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憲制

規定，是無視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反對

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對抗中央的底

線，是妄圖把2017年普選當作香港「政治實體」

的普選，否定「一國」之內的特別行政區選

舉。這種既不認同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也反對

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普選」，恰恰否定香港

已經回歸中國這一社會的存在，也不認同自己

是特區政府領導下的中國香港人。戴耀廷及

「真普聯」逆民主把普選的「橋身」拆掉。

普選若不成 「佔中」者須負責

其二，民主的第二個前提是「理性」。柯恩指

出：「如果人類不能聯合在一起制定法則並服

從所指定的法則；如果人類不能互相講理、互

相理解，那就有理由說民主只是空想，因為它

要求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理性具體表現為

遵守共同的社會契約，香港的共同契約是《基

本法》。但「佔中」卻反其道而行，要以暴力佔

領中環，癱瘓金融，阻塞交通，對抗執法，知法

犯法，表現了極端的、少數人獨裁的「雅各賓派」

專政和法西斯組織的瘋狂和不理性。「佔中」的

不妥協，令民主普選永遠達不到共同的目標。抽

去了已經鋪設好了的民主橋樑兩塊最重要的橋

身，怎能稱他們的主張是「真普選」呢？

可以預言：在極端瘋狂的「佔領中環」民主

狂犬病發作下，通往2017年民主普選行政長官之

橋正岌岌可危。由此也可見，人大常委會2007年

12月的決定指「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

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中，用「可以」而不是用「一定要」，因有人興

風作浪破壞普選又如何實行呢？果然，「佔中」

者正在安裝炸藥和引信，要炸毀通往2017年普選

之橋，屆時不可以普選，戴耀廷及「真普聯」

的政客們要負全責！

「佔中」拆毀普選之橋

何芝君女士的謠言只需個多小時已於社交網站及各

網絡討論區內如病毒般速度散播開去。雖然事發後數

小時她才於個人臉書內貼出「不是個人親眼目睹，只

是從朋友口中轉述」，以及「還在求證是否愛港力所為」

等留言。但西方諺語有云「damage is done」，何對愛港

力的不實誣衊早已傳遍網絡，而何亦沒有就自己發佈

無恥謠言的劣行向愛港力認錯、道歉或刪除有關言

論。何芝君女士到底是打什麼主意？何芝君女士為香

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副教授，並非文盲愚婦，不可能

不知道這種不經求證於網上發佈謠言是違法且道德有

虧，並非事後單單一句「我都係聽別人說的」便可詭

辯脫罪！

學者散播謠言可恥

何芝君女士作為反對派內知名人士及大學副教授，

她所說的每一言一句絕對會發揮比一般市民或者網上

匿名者百倍甚至千倍的影響力。所以我們看到她於社

交網站臉書對愛港力的不實誣衊，於個多小時已有無

數青少年不斷把謠言於網上「瘋傳」開去，這除印證

何既非一般「網民」，而身為大學副教授的身份，更令

學子完全沒有懷疑就已對何的「網上誣衊」投下「信

心的一票」，齊齊加入聲討所謂「愛港力於旺角街頭暴

力打人」之列！（這正正是我們強烈反對協恩中學校

長李鎮洪「引狼入室」把戴耀廷帶進校園的原因）何

芝君女士利用自己的社會知名度、深受熱血青年愛戴

的影響力，對愛港力進行如此下流的「網上欺凌」，雖

然事後連她本人也承認自己的不實指控全是虛報，但

我們卻見到她沒有絲毫悔意或有意道歉。敢問香港是

否已經變了一個「再沒有人說真話的社會」？愛港力

提出「反佔中」的聲音就必需受到如何芝君女士這些

「公知」的如此「禮遇」？

須防備「佔中」分子攻擊

再翻看傳媒報道，《蘋果日報》網站於前晚10時即

時新聞只提到「男子旺角街頭遇襲 摺凳扑穿頭」，而昨

日《蘋果日報》A8版卻用上標題「與愛港力爭執 龍友

遇襲爆頭」，內文提到「與到來踩場的『愛港力』成員

發生爭執」。雖然該報沒有如何芝君女士如此魯莽直指

受襲者是被「愛港力成員」所打，但所謂「『愛港力』

成員踩場並發生爭執」卻無中生有，該報記者編輯亦

無提供任何實質證據。眾所周知，《蘋果日報》是反

對派喉舌，所屬壹傳媒集團向以新聞造假聞名於華人

媒體圈子，其「設計圖片」、「後期配音」、「電腦動畫

裝新聞」、「疑似」或「網上瘋傳」等等可恥的新聞報

道手法早為識者不齒。

「佔中」的魔掌已由大學伸到中學校園，對於「反

佔中」民間力量，反對派當然恨之入骨。我們相信這

種針對愛港力藉以打擊民間「反佔中」的聲音，以社

交媒體及網絡發佈謠言的手法，配合反對派喉舌媒體

作出一系列白色恐怖，企圖以打壓愛港力及「反佔中」

民間力量的惡意攻擊，必然陸續有來。何芝君女士作

為知識分子，既無任何真憑實據，於網絡及社交網站

指名道姓地造謠抹黑，最終只會淪為反對派下發佈虛

假消息的網絡喉舌而已。然而，於法於理於情，「佔

中」根本站不住腳，這些網絡欺凌和白色恐怖，最終

亦不會得逞。

欺凌打壓「反佔中」力量不能得逞

有關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基本法》釋法權的爭議是由1999年起的
一系列居港權案件引起的。而問題的根結就在於《基本法》第158條
同時保留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中國法傳統）及香港法院（普通
法傳統）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且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應由
香港終審法院提起。

政府提請釋法可樹立機制

在吳嘉玲居港權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自行對《基本法》第24條
第2款第3項的解釋，使得香港瞬間增添了167萬永久居民。政府為此
大為憂慮這些居民一旦到港，將給香港社會資源造成巨大壓力，於
是在1999年5月份根據《基本法》第43條、48條規定的行政執法權向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從而繞開了香港終審法院。人大
常委會隨後對爭議條款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港府此舉引發了極大的
爭議，因為根據普通法三權分立的傳統，釋法權屬法院的司法範
圍，政府此舉涉嫌「行政干預司法」，故而被指摘破壞了香港的司
法獨立。

其後，2001年的莊豐源案又涉及《基本法》第24條的解釋。終審

法院認為第24條提到的「雙非兒
童」，即父母雙方均不是香港永久
居民，而小孩在香港出生，就可
享有永久居留權。此判決之後引
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反應，表達
了其不同意終審法院對第24條的
解釋及判決。但為了避免再次捲
入爭議，政府沒有就第24條再提
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如今距離上述兩個案例已過去
了十多年，回頭來看，首先從法
理上講，政府提請人大常委會釋
法，是否就完全沒有任何法理依
據？其實不然。《基本法》第158
條第1款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釋法權，但該釋法權如
何行使，《基本法》並未規定。按中國法的傳統，《基本法》作為
一項中國全國性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自行解釋，無需任
何機構提請。但是自1997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此種方式對《基
本法》只解釋了4次。吳嘉玲案在終審法院拒絕根據第158條第3款提
請釋法的情況下，由政府依據行政執法權提請釋法，在形式上，這
是希望樹立一套基於第158條第1款，有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的機制，但當時政府的做法卻引起了巨大爭議。

釋法也是維護香港利益

如今，政府當年的憂慮都已變成了現實壓力。莊豐源案後，大量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造成醫院床位不足，中小學學位荒問題隨之顯
現，港人的態度亦開始調轉。終於，2012年的「蝗蟲論」引發了部
分港澳人士與內地人展開罵戰，限制雙非人士來港產子的政策得以
出台。若從保護港人利益出發，當年政府提請釋法亦是為維護香港
利益而採取的無奈之舉。而人大常委會對吳嘉玲案做出的不同解
釋，也確使香港避免了更大的人口壓力。

《基本法》的解釋在爭議中完善

愛護香港力量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九龍西)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黃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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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愛護香港力量在社交網站群組忽然收到「網上瘋傳」有關「社運人士」於旺角街頭

「被愛港力成員打」的消息，追根究底消息來自社運界重量級人物—大學副教授何芝君女士，

於她的個人臉書內的留言，留言圖文並茂直指一位傷者是被「愛港力」成員所襲。事實上，

有關指控毫無根據，何芝君事後亦承認消息屬道聽途說。她作為知識分子，卻在網絡發佈謠

言，針對愛港力製造「反佔中」白色恐怖。但「佔中」不符法理情，已引起越來越多市民反

感，「反佔中」的民間力量最終不會被網絡欺凌打壓下去。

政府為免增加香港人口壓力，於1999年就吳嘉玲案向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當時政府的做法引起

了「行政干預司法」的巨大爭議。其後，2001年莊豐源

案中，政府為免引起爭議，沒有再提請人大常委會釋

法。事實上，釋法權如何行使，《基本法》並未規定，

政府於吳嘉玲案提請釋法，只是希望樹立一套基於《基

本法》第158條第1款，有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

機制。如今，政府當年的人口憂慮都已變成了現實壓

力，人大常委會當年釋法，也確使香港避免了更大的人

口問題。
■梁美芬

■近年反對派多次發起違法示威，令人憂慮「佔中」進一步搗毀香

港的普選大橋。 資料圖片


